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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征收公司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征收情况概述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政府征收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公司所拥有位于台州市

黄岩区黄椒路 101 号的房地产已被政府纳入征收范围。公司预计获得征收补偿总

价款 8,697.315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新东方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政府征收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二、本次征收进展情况 

本次征收补偿总价款为 8,697.3158 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

到征收补偿款合计 5,400 万元，尚未收到征收补偿款 3,297.3158 万元。 

近日，公司就本次征收事项涉及人员安置补偿事宜与相关人员协商一致并签

署了安置补偿协议，涉及人员安置补偿协议的总金额为 2,835 万元（不含税）。 

经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目前可预计的支出测算，人员安置补偿事宜处理完毕

后，视尾款到账的具体时间，本次征收补偿事项可能对公司 2023 年或 2024 年的

净利润产生 3,884.66 万元至 4,227 万元的积极影响。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数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本次征收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